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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溪堤外便道「鐵路橋至樹林柑園大橋段」辦理進
度現勘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地點：西盛抽水站  

主席：吳政務委員兼本會主任委員澤成                    

壹、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紀錄：陳紀勛 

新北市政府 108年初透過「中央地方建設協調會報」表示，

新北市大漢溪堤外便道串聯三重、新莊、鶯歌和樹林等行政區，

其中全長約 6.4 公里的「鐵路橋至樹林柑園大橋段」，因涉及大

漢溪治理工程而未興辦，爰提請中央協助；另立法院蘇委員巧

慧亦關心本案進展，建議宜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同步解決交通

及防洪問題。 

會議緣由： 

經工程會 108 年 7 月 30 日召開第三次協商會議，後續工

程內容區分為三部分，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 河道整理部分，尊重水利署權責，後續依規劃成果按計畫

期程分年編列經費執行。 
二、 左岸堤防基礎保護部分，由水利署本於權責依計畫負責辦

理；土方填築並請水利署依新北市政府所提堤外道路路基

高層及寬度設計成果配合辦理，並請將鐵路橋下未來道路

淨高設計時一併納入考量。 
三、 堤外便道工程由新北市政府主政。 

行政院蘇院長續於 108 年 10 月 23 日出席大漢溪治理及堤

外便道串聯計畫－基礎工程開工典禮，水利署簡報表示該署主

辦之左岸堤防基礎保護工程，今日開工後預計於 110 年 10 月

填築完成，而新北市政府同步辦理該基礎工程上方之堤外便道

設計作業，並預定在 112 年 10 月完工。又新北市政府提出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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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額補助該便道工程 8.4 億元，亦經蘇院長裁示經費由中

央前瞻計畫全額負擔。 
本案目前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辦理「鐵路橋－城林

橋間基礎與填築工程」，及新北市政府辦理堤外便道工程設計

作業中，為追蹤各機關目前辦理進度，就可能遭遇的困難即時

給予必要的協助，早日解決交通及防洪問題，爰邀請相關單位

辦理現勘。 

貳、

一、 大漢溪於城林橋上游處河道深漕區位在右岸，但過城林橋

後，因右岸堆置大量土石方致河道被迫往左岸偏移，並對

城林橋至鐵路橋間左岸既有堤防基礎產生淘刷，恐威脅樹

林及新莊地區河防安全，爰水利署刻辦理左岸堤防基礎保

護工程；又該基礎保護工程上方可做為堤外便道路基，兼

顧新北市政府興建堤外便道的通行需求，亦即可同步解決

防洪安全及交通需求問題，有其重要與急迫性。爰請水利

署及新北市政府共同努力合作，除水利署主辦之左岸堤防

基礎保護工程採跳島方式施工外，新北市政府主辦之堤外

便道工程亦可加速辦理設計及施工前相關溼地及河川用

地申請作業，並將原訂今年底辦理之招標作業提前辦理，

無縫銜接基礎保護工程，期堤外便道工程可提前達成。 

會議結論： 

二、堤外便道於 21 號越堤道前即應銜接平順，不應越堤後才接

續，爰請新北市政府參考堤外便道其他出入口越堤環狀線

型及坡度之配置，重新檢討，妥予分流。另路堤高程原則

以水利署與新北市政府協調共識之重現期距五年之水位

高（Q5）為基準，並考量橋梁梁底及閘門出水口高層限制，

適度予以調整規劃。 
三、 中間河道整理工程部分，水利署規劃分四期 10 年辦理，

而於第一期工程施作完成後，大漢溪通洪斷面已加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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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原排水斷面；後續二、三及四期整理工程，再加大通洪

斷面，可使排洪更加順暢，請水利署依規劃成果按計畫期

程執行；而該河道整理工程挖除土方經分類後之廢棄物，

因屬新北市境內既存垃圾，請新北市政府配合協助尋找市

內焚化廠辦理本案垃圾去化處理，並請本院環境保護署予

以協助，俾利整體工作順利進行。 

參、散會：（下午 4 時） 










